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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委員會  
殘疾人士及長者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事宜小組委員會  

2010年 11月 12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為患有老年癡呆症的長者提供的服務  
 
 
目的  
 
  本文件概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為患

有老年癡呆症的長者提供支援服務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根據衞生署聯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學系於

2006年進行的研究，本港 70歲或以上居於社區的長者當中，約

有 9.3%患有老年癡呆症。按本港 2009年年中約有 678 000名 70歲
或以上長者推算，本港現時約有 63 000名居於社區的長者患有老

年癡呆症；而按現時老年癡呆症的發病率推算，到了 2019年，

本港將有 77 000名 70歲或以上居於社區的長者患有老年癡呆症。 
 
3.  自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下稱 "統評機制 ")於 2000年實

施後，長者在申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時須接受護理需要評估。

鑒於申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無須通過資產入息審查，合資格的

長者會被列入中央輪候名冊，輪候評估員所建議的服務。  
 
4.  當局自 1998年起向受資助安老院舍發放照顧癡呆症患

者補助金，讓院舍增聘專業員工為癡呆症長者提供照顧和編排

訓練活動。自 2009年起，補助金的資助範圍擴展至參與 "改善買

位計劃 "的私營安老院舍。  
 
 



 2

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專責服務單位  
 
5.  在 1999年 4月 12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當局簡介有

關在安老院舍設立癡呆症護理單位和設立癡呆症長者日間護理

中心的試驗計劃。  
 
6.  委員獲悉，為了照顧癡呆症患者的特殊需要，社會福利

署 (下稱 "社署 ")會推行試驗計劃，在 5間受資助安老院舍及兩間

日間護理中心設立 6個癡呆症護理單位，為入住該等院舍及到該

等中心接受日間護理的癡呆症患者提供特別照顧。這些癡呆症

護理單位會為癡呆症患者提供貼妥的訓練，以提高他們的活動

能力及自我照顧能力，並為護老者提供支援及減輕他們的負

擔。當局亦會在有需要時作出安排，轉介癡呆症患者接受其他

服務。試驗計劃訂於 1999年 4月展開，為期 3年。在 3年的試驗期

內，社署會進行中期及最後評估，以探討該等計劃是否符合成

本效益，並訂定日後的發展模式。  
 
7.  委員又獲悉，自1998年 11月起，當局為受資助護理安老

院提供新設的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金，金額以每名患者每年約 4
萬元計算，使該等院舍得以僱用額外人手，為 200名癡呆症患者

提供更周全的照顧。當時的生福利局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成員包括醫療界和社會工作方面的專業人員及學者，負責檢討

為癡呆症患者提供的服務，就有待改善的範疇提出建議，並在

1999年年中向政府當局提交報告。  
 

《癡呆症工作小組報告》  
 
8.  在 2000年 2月 14日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述

安老事務委員會《癡呆症工作小組報告》所提出的建議，以及

政府當局採取的跟進行動。政府當局表示支持報告所載的所有

建議，並且一直積極研究及採取措施，以落實工作小組的各項

建議。  
 
9.  委員指出，工作小組建議當局應研究在安老院舍和日間

護理中心設立更多癡呆症護理單位，以及增加長者日間暫託服

務是否可行。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設立更多癡呆症護理

單位。政府當局表示，社署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行顧問研究，

評估推行試驗計劃 (即在受資助安老院舍及日間護理中心設立癡

呆症護理單位，為癡呆症患者提供特別照顧 )的成效，並就服務

的長遠運作模式提出建議。待試驗計劃的評估工作完成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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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便會研究在安老院舍和日間護理中心設立更多癡呆症護理單

位是否可行。  
 
10.  關於為癡呆症長者增加日間暫託名額的建議，政府當局

表示，為暫時減輕護老者的負擔，社署於1999年 7月開展了一項

為期 3年的試驗計劃，在12間日間護理中心提供 36個日間暫託名

額。該等中心正研究有關服務的成效及其服務模式的未來發展

方向。社署在考慮應否將服務推展至其他日間護理中心時，會

參考是次評核的結果。  
 
11.  雖然事務委員會並未就評估為期 3年的試驗計劃進行討

論，但請委員注意，社署已因應試驗計劃的結果，訂明應在同

一護理設施內以綜合模式為癡呆症長者提供持續的服務，以照

顧他們在不同階段的護理需要，而不應分散及零碎地設立不同

的專門服務單位。  
 
身體機能受損程度評估工具  
 
12.  部分委員關注到，鑒於統評機制僅會測試長者的身體機

能而非他們的精神狀態，使用統評機制的評估工具能否準確地

評估癡呆症長者的身體機能受損程度。  
 
13.  政府當局表示，在統評機制下，申請人身體機能受損程

度是根據他們應付日常生活方面的能力、身體機能、溝通能力、

記憶力、行為情緒及健康狀況而評估的。這套工具公認能有效

地評估癡呆症患者的實際狀況和護理需要。  
 
最新發展  
 
14.  一如 2010-2011年度施政報告和施政綱領所述，政府當

局會增加照顧癡呆症患者補助金的款額，並首次發放該補助金

予日間護理中心，以加強對病患者的支援。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  
 
15.  潘佩璆議員分別在 2010年 1月 13日及 5月 19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提出兩項有關為癡呆症長者提供照顧服務的質詢。政府

當局就有關質詢所作的回覆載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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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6.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瀏覽

1999年 4月 12日、 2000年 2月 14日及 2010年 2月 6日事務委員會會

議的紀要及相關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1月 5日  




























